
 

1 
 

股票代码：600764                股票简称：中国海防                    编号：临2018-062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 2018 年 9 月 15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及相关文件。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中国船舶重工集

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253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预案等文件进行了补充

和修订，主要的补充和修订情况如下（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简称与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一、在《预案》之“第五章 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之“五、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相关分析”中，补充披露了在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标

的资产整体评估的情况下部分资产选择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原因，采用收

益法评估的专利资产、软件著作权范围及选取标准，业绩承诺实现的标

准、测算方式、明确性及可行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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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预案》之“第五章 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之“六、

相关标的资产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依据的合理性”中，补充披露了瑞声

海仪、中原电子、杰瑞电子的购销模式，以及采用收益法作为评估依据

的合理性等内容。 

三、在《预案》之“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一、海声科技

100%股权”之“（十一）最近十二个月内所进行的重大资产收购出售事

项”中，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公司未直接向杨振兴、徐祖铭购买双威智

能股权的原因，短期内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杨振兴、徐

祖铭与公司及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等内容。 

四、在《预案》之“第五章 标的资产预估作价及定价公允性”之“三、

标的资产预估值分析”以及“四、标的资产预估情况与可比公司比较”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以及标的资产所采

用的评估方法、评估金额、增值率、增值原因及估值定价的合理性等内

容。 

五、在《预案》之“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本次交易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二、标的资产的行业基本情况”中，补充披

露了公司及本次重组各标的公司的具体产品类型和应用领域、主要客户、

购销模式、标的公司与长城电子的业务相关性，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形

成的规模与协同效应，对上市公司整体的影响等内容。 

六、在《预案》之“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七、其他重要

事项说明”之“（一）标的资产军品业务资质相关情况”中，补充披露了

瑞声海仪、辽海装备、杰瑞电子办理相关军品业务资质所需的审批流程、

办理期限以及当前军品业务资质办理进展，该部分业务在过渡期内的运

营计划安排及具体方式等内容。 

七、在《预案》之“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七、其他重要

事项说明”之“（二）标的资产合同转移相关情况”中，补充披露了存在

业务整合的部分标的公司的业务合同转移情况及进展等内容。 

八、在《预案》之“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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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竞争力、业务情况和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行业地位”中，补充

披露了报告期内各标的资产主要军品、民品的业务种类、产品、相关收

入及毛利率及变动原因等内容。 

九、在《预案》之“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二、辽海装备

100%股权”之“（五）主要财务数据”中，补充披露了辽海装备最近一

期利润下滑的原因及影响，其他应付款具体构成等内容。 

十、在《预案》之“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五、青岛杰瑞

62.48%”之“（五）主要财务数据”中，补充披露了青岛杰瑞业绩波动的

原因及影响等内容。 

十一、在《预案》之“第八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一、本次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完成后不存在潜在同业竞争，控股股东已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等内容。 

十二、在《预案》之“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一、海声科

技 100%股权”之“（十）合法合规性说明”之“7、最近三年受到行政和

刑事处罚情况”中，补充披露了海声科技受到行政处罚后的整改落实情

况，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情况等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17 日 


